
— 1 — 

 
 
 
 

江苏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文件 
 

苏工信节能〔2021〕89号 
 

 

关于培育动力电池回收利用区域 
中心站的通知 

 

各设区市工信局： 

近年来，全省新能源汽车产业迅猛发展，截至 2020年底，新能源

汽车保有量已达 29.8 万辆，动力电池合计重量约 20 万吨。新能源汽

车电池退役将逐步进入高峰，预计到 2025年，全省退役动力电池总量

将达到 5 万吨。为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动力电池产

业链健康发展，加快构建回收利用体系，合理布局退役电池回收网点，

现启动退役动力电池回收利用区域中心站培育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

下： 

一、区域中心站职能 

区域中心站指在一定区域范围内满足一定条件，从事退役电池回

收贮存转运的大型站点，同时鼓励兼具拆解、检测、梯次利用、再生



— 2 — 

等其他功能，原则上一个设区市范围内设立一家。区域中心站完成本

区域范围内退役动力电池回收任务，并将低速车电池、一次性锂电池、

非标电池等纳入回收范围，实现应收尽收、就近回收。 

二、区域中心站需满足的条件 

区域中心站除满足《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回收服务网点建设和

运营指南》（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告 2019年第 46号）所列内容外，还

需满足以下条件： 

（一）工厂应依法设立，在建设和生产过程中应遵守有关法律、

法规、政策和标准，近一年来无重大安全、环保、质量等事故。 

（二）应满足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溯源管理有关要求，

具备信息化溯源能力，需接入江苏省动力电池回收利用溯源管理平台。 

（三）区域中心站单独用于收集贮存的场地面积应不低于 1000

平方米，废旧动力电池贮存量应不超过 200吨； 

（四）专门从事电池回收的从业人员不得少于 5人； 

（五）具备覆盖本区域内退役电池回收的能力，制定完善的回收

方案。 

三、有关要求 

各设区市工信局要高度重视区域中心站的建设，遴选影响力大、

综合实力强的企业重点指导和培育。有关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电池

生产企业、汽车拆解企业、汽车维修企业等相关企业均可参与建设，

相关企业亦可通过自建、共建等方式建设区域中心站，并在培育期内

加快建设进度，完善各项措施。申报企业请按申报提纲（附件 2）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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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材料，各设区市上报企业不得超过 2 家，请各设区市工信局初步审

核后于 10 月 31 日前将汇总表（附件 1）、企业申报材料（纸质一式

两份，含电子版）联合上报我厅，我厅组织审核后发布区域中心站名

单。 

 

附件： 1、江苏省退役动力电池回收区域中心站汇总表 

   2、江苏省退役动力电池回收区域中心站申报提纲        

    3、《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回收服务网点建设和运营指        

南》（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告 2019年第 46号） 

 

 

                        江苏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2021年 3月 5日 

 

 

（联系人：韩杰  电话：025-69652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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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江苏省退役动力电池回收区域中心站汇总表 

序号 地区 
建设单位 

（含共建单位） 

企业简介 

（200字以内） 

业务范围（回收、

拆解、检测、梯

次、再生） 

场地面积

（平方米） 

年回收能力 

（吨） 

从业人员

数量 

联系人及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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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江苏省退役动力电池回收区域中心站申报提纲 

 

一、企业基本情况（含共建单位） 

二、区域中心站基本情况 

（一）项目主体备案、环评、土地等政策性文件 

（二）区域中心站内部规划布局 

（三）基本设施、装备情况 

（四）人员基本情况 

三、符合《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回收服务网点建设和

运营指南》情况 

四、回收方案 

（一）回收覆盖范围、回收对象、回收方式 

（二）贮存方式 

（三）回收后处理方式 

（四）运输方式 

（五）有关规章制度 

五、资金保障 

六、应急处置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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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回收服务网点

建设和运营指南

1 总则

本指南提出了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以及报废的

梯次利用电池（以下统称废旧动力蓄电池）回收服务网点建

设、作业以及安全环保要求。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不注日

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版）适用于本

文件。

GB 12268 危险货物品名表

GB 12463 危险货物运输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GB 15562.2 环境保护图形标志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

GB 18599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

标准

GB 190 危险货物包装标志

GB 19432 危险货物大包装检验安全规范

— 6 —



2

GB 50016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140 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

GB/T 19596 电动汽车术语

GB/T 26493 电池废料贮运规范

GB/T 29639 生产经营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编制

导则

JT/T 617 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规则

WB/T 1061 废蓄电池回收管理规范

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管理暂行办法（工信部联节

〔2018〕43号）

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溯源管理暂行规定（中华人

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告2018年第35号）

3 术语和定义

3.1 动力蓄电池

为新能源汽车动力系统提供能量的蓄电池，包括锂离子

动力蓄电池、金属氢化物镍动力蓄电池等，不包含铅酸蓄电

池。

3.2 回收

废旧动力蓄电池收集、分类、贮存和运输过程的总称。

3.3 收集

对废旧动力蓄电池整理、分类并聚集到回收服务网点的

过程。

— 7 —



3

3.4 分类

依据废旧动力蓄电池的材料类别和危险程度等特性对

其进行区分归类的过程。

3.5 包装

采用容器、材料及辅助物将废旧动力蓄电池包装的过

程。

3.6 贮存

废旧动力蓄电池收集、梯次利用、再生利用过程中的存

放活动。

3.7 隔开贮存

在同一非露天区域内，将不同的废旧动力蓄电池分开一

定距离，用通道保持空间距离的贮存方式。

3.8 隔离贮存

在同一非露天区域内，用具备防火特性的隔板或墙，将

不同的废旧动力蓄电池隔离的贮存方式。

3.9 分离贮存

在不同的空间或独立于所有建筑物的外部区域内的贮

存方式。

3.10 运输

采用专业运输设备将废旧动力蓄电池运送至回收服务

网点，以及从回收服务网点运送至综合利用企业的过程。

3.11 移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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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回收的废旧动力蓄电池转移至综合利用企业的活动。

3.12 回收服务网点

指收集、分类、贮存及包装等过程中放置废旧动力蓄电

池的场所，根据其规模、设施设备、贮存时间、管理要求等，

分为收集型回收服务网点与集中贮存型回收服务网点。

3.13 收集型回收服务网点

指具备一定专用贮存场地及设施设备，可暂时贮存废旧

动力蓄电池的回收服务场所。

3.14 集中贮存型回收服务网点

指具备较大专用贮存场地及相对完善的设施设备，可长

时间贮存废旧动力蓄电池的回收服务场所。

4 总体要求

4.1 新能源汽车生产及梯次利用等企业应按照国家有关管

理要求通过自建、共建、授权等方式建立回收服务网点，新

能源汽车生产、动力蓄电池生产、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综

合利用等企业可合作共用回收服务网点。

4.2 新能源汽车生产及梯次利用等企业应依托回收服务网

点加强对本地区废旧动力蓄电池的跟踪。回收服务网点负责

收集、分类、贮存及包装废旧动力蓄电池，不得擅自对收集

的废旧动力蓄电池进行安全检查外的拆解处理。废旧动力蓄

电池应规范移交至综合利用企业进行梯次利用或再生利用。

4.3 回收服务网点应在营业场所显著位置设置提示性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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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内容应包含“废旧动力蓄电池回收服务网点”字样。应

在内部设置作业流程规范示意图等指导信息，如贮存作业示

意图、废液收集处理作业示意图等。

4.4 回收服务网点应通过编码采集工具等方式，采用信息

化手段详细记录电池编码、电池类型、电池产品类型、电池

数量、电池来源、电池去向企业等相关信息，保留记录三年

备查，按照国家溯源管理有关规定，及时、准确、规范地将

信息反馈给新能源汽车生产或梯次利用等企业。

4.5 新能源汽车生产及梯次利用等企业应加强对回收服务

网点的监督管理，保障其作业流程的规范性。回收服务网点

应定期开展自查工作，及时整改存在的问题，并定期向新能

源汽车生产或梯次利用等企业反馈管理运维情况。

4.6 新能源汽车生产及梯次利用企业应及时报送、公开回

收服务网点信息，并在回收服务网点发生变更后重新报送、

公开变更信息。

4.7 回收服务网点应符合相关领域的国家标准规定，如所

在地区有关主管部门另有相关规定的，从其规定。

5 建设要求

5.1 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应在本企业新能源汽车销售的行

政区域（至少地级）内建立收集型回收服务网点，在本企业

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到 8000 辆或收集型回收服务网点的贮

存、安全保障等能力不能满足废旧动力蓄电池回收要求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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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区域（至少地级）内建立集中贮存型回收服务网点。

5.2 梯次利用企业应在本企业梯次利用电池使用的行政区

域（至少地级）内建立收集型回收服务网点，可与新能源汽

车生产企业共建、共用回收服务网点。

5.3 回收服务网点的选址应坚持安全第一，遵循便于移交、

收集、贮存、运输的原则。

5.3.1 收集型回收服务网点选址应考虑地域因素，可设置在

交通便利的 4S店、维修网点、换电站、报废机动车回收拆

解企业等地，便于回收废旧动力蓄电池。

5.3.2 集中贮存型回收服务网点选址应符合所在地区城乡

建设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主体功能区规划、生态环境

保护和污染防治、消防安全、安全生产规定等要求，周边无

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水源保护区等生态敏

感保护区域以及易燃易爆化学工业园区、加油站等。

5.4 回收服务网点应根据不同的功能、作业需求等设定场

地面积、环境条件等。贮存、处理以及办公场地应分别设置，

办公场地应与贮存、处理场地不在同一区域内。

5.4.1 收集型回收服务网点的贮存场地面积应不低于 10平

方米，废旧动力蓄电池贮存量应不超过 5吨；集中贮存型回

收服务网点废旧动力蓄电池的贮存能力应不低于 30吨，贮

存场地面积、消防安全设施等应与贮存能力相匹配。

5.4.2 回收服务网点的场地应建在地面一层，便于废旧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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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电池存放。若不在一层，应保证楼面的承重能力且有货梯。

5.4.3 回收服务网点应保持通风、干燥，避免潮湿、灰尘、

高温、光照。贮存场地的温度保持在-20℃～40℃范围内，

集中贮存型回收服务网点的湿度应不超过 85%RH。

5.5 回收服务网点应配套搬运工具、废液收集装备、温湿

度监测装置、贮存货架、消防安全设备等基础设施。贮存 B

类及 C类废旧动力蓄电池的回收服务网点应配置放电柜、

应急盐水池等专业设施。集中贮存型回收服务网点还应配备

防爆箱等设施。

6 作业要求

6.1 回收服务网点应参照《废蓄电池回收管理规范》（WB/T

1061）的要求开展废旧动力蓄电池收集工作。

6.1.1 收集时发现外壳破损并有电解液流出的废旧动力蓄

电池，应采用绝缘、防渗漏、耐腐蚀的容器盛装；发现有安

全隐患的废旧动力蓄电池，应立即进行安全处理。

6.1.2 收集过程中若涉及废旧动力蓄电池的包装运输，应依

据 6.4包装要求及 6.5运输要求，规范包装运输至回收服务

网点。

6.2 回收服务网点应根据废旧动力蓄电池的材料类别、危

险程度等特性，按照附录 A或国家有关标准规定的检测项

目，对废旧动力蓄电池进行分类管理。

6.2.1 A类：结构功能完好、按附录 A 检测所有条款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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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均为“否”，或经防护处理后重新检测所有条款检验结

果均为“否”的废旧动力蓄电池。

6.2.2 B 类：按附录 A检测所有条款检验结果有一项或者

一项以上为“是”、且国家法律法规对其包装运输没有特殊

规定的废旧动力蓄电池。

6.2.3 C类：A类与 B类以外，符合国家法律法规或其他特

殊规定的废旧动力蓄电池。

6.3 回收服务网点贮存场地、处理场地的地面应铺设环氧

地坪或做硬化，做防腐防渗及绝缘处理，按照《环境保护图

形标志-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GB 15562.2）的要求设

置固体废物的警告标志，同时在显著位置设置危险、易燃易

爆、有害物质、禁烟、禁火等警示标识，在地面设置黄色标

志线，并在作业设备及消防设备上粘贴禁止覆盖标识。参照

《废蓄电池回收管理规范》（WB/T 1061）和《电池废料贮

运规范》（GB/T 26493）的要求开展废旧动力蓄电池贮存工

作。

6.3.1 废旧动力蓄电池的贮存应根据废旧动力蓄电池分类

结果采用不同的贮存方式。

6.3.1.1 A类废旧动力蓄电池之间应采用隔开贮存，B类废

旧动力蓄电池之间应采用隔开贮存，C类废旧动力蓄电池之

间应采用隔离贮存。

6.3.1.2 A类、B类及 C类废旧动力蓄电池之间应采用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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贮存。如采用隔离贮存无法保证安全的，应采用分离贮存。

6.3.1.3 贮存方式应符合下表中各项规定。

贮存方式要求 隔开贮存 隔离贮存 分离贮存

贮存区间距/m 0.3-0.5 0.5-1.0 0.5-1.0

通道宽度/m 1-2 1-2 5

墙距宽度/m 0.3-0.5 0.3-0.5 0.3-0.5

6.3.2 废旧动力蓄电池应独立贮存，不得与其他货物、废物

混合，不得侧放、倒放，不得直接堆叠。A类废旧动力蓄电

池应进行清洁等处理，B类及 C类废旧动力蓄电池应进行绝

缘、防漏、阻燃、隔热等特殊处理。处理后的废旧动力蓄电

池应正立放置于货架上。

6.3.3 回收服务网点应根据废旧动力蓄电池的分类情况确

定贮存时长。

6.3.3.1 收集型回收服务网点贮存 A 类废旧动力蓄电池时

长应不超过三十天，贮存 B类和 C类废旧动力蓄电池时长

应不超过五天。

6.3.3.2 集中贮存型回收服务网点贮存 A 类废旧动力蓄电

池时长应不超过三个月，贮存 B类和 C类废旧动力蓄电池

应不超过一个月。

6.4 回收服务网点应根据废旧动力蓄电池的分类结果及特

性，依据国家有关标准实施包装。

6.4.1 净重不超过 400kg的 A类及 B类废旧动力蓄电池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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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危险货物运输包装通用技术条件》（GB 12463）的要

求实施包装，净重超过 400kg的按照《危险货物大包装检验

安全规范》（GB 19432）的要求实施包装。

6.4.2 B类废旧动力蓄电池的包装应具有足够的强度，承受

正常运输条件下的各种作业风险。

6.4.3 C 类废旧动力蓄电池应根据其特性选择相应的包装

材质，不得与其他货物混合包装，包装应能够有效阻断电池

废液等渗漏。

6.5 回收服务网点应根据废旧动力蓄电池分类结果及特

性，采用专用车辆并依据国家有关标准进行运输。

6.5.1 A 类及 B类废旧动力蓄电池按照《危险货物道路运

输规则》（JT/T 617）等要求进行运输。

6.5.2 B 类废旧动力蓄电池的运输车辆应安装烟雾报警装

置，备有封堵、吸附、人员防护等材料和收集容器，收集泄

漏物。

6.5.3 C 类废旧动力蓄电池应按照有关管理要求交由专业

单位进行运输。

7 安全环保要求

7.1 回收服务网点应安装通风设施，配备消防沙箱、水基

灭火器、消防栓、消防喷淋系统等消防设备，消防设备数量

及灭火器类型应符合《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GB

50140）的要求。集中贮存型回收服务网点应参照《建筑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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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防火规范》（GB 50016）的要求设计厂房类型、耐火等

级、安全疏散和防火间距等，厂房应不低于丙类要求，耐火

等级应不低于二级，同时配备烟雾报警装置、红外热成像监

控装置等安全防护设施。

7.2 回收服务网点应编制规范作业规程及相应的安全操作

指导文件，作业规程应包含附录 B所示内容。如开展废旧

动力蓄电池检测分选等作业，应具备相应的安全保障能力。

相关人员应按照规范制度文件进行安全管理与技术作业，从

事专业作业时应穿戴安全防护装备，特种作业人员应获得低

压电工作业的特种作业操作证等相应资格。

7.3 回收服务网点应配备必要的安全管理人员，安全管理

人员应经过培训掌握消防知识并熟悉废旧动力蓄电池的种

类、特性，具备应急处置能力等。集中贮存型回收服务网点

应配备 24小时值班的安全管理人员。

7.4 回收服务网点应具备破损废旧动力蓄电池废液、废物

等收集及贮存能力，贮存后规范移交至专业机构进行环保无

害化处置，不得随意丢弃或填埋。

7.5 回收服务网点应参照《生产经营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

急预案编制导则》（GB/T 29639）的要求编制安全环保应急

预案，具有安全环保应急处置能力。定期检查贮存废旧动力

蓄电池的状态，如发现有安全、环保等隐患应及时采取措施

处置并移交至综合利用企业。

— 16 —



12

8 指南实施的过渡期要求

已建设的回收服务网点如不符合本指南要求，应在本指

南实施之日起 6个月内完成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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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废旧动力蓄电池安全判定检测项目
检测时间：

检测人员

信息
姓名 联系方式

装配车辆

类型

□纯电动乘用车 □插电式混合动力乘用车

□纯电动商用车 □插电式混合动力商用车

动力蓄电池

产品类型
□单体 □模组 □包（组）

动力蓄电池

产品编码
品牌

动力蓄电池

类型
□磷酸铁锂 □三元 □其它：

序号 检测项目
检验结果

推荐处理防护措施
是 否

1 是否漏电或存在绝缘失效 进行绝缘或者放电处理

2 电解液是否泄漏

收集电解液并采用防泄漏

专用包装箱或者采用有效

的防泄漏措施解除风险

3
外壳变形、破损或腐蚀是否

超出厂家规定的安全限制

条件 诊断并解除风险

4 是否起过火，或有起火痕迹

5 是否冒过烟

隔离放置，待危险解除后进

行包装运输或者开包检查、

解除风险

6 是否存在浸水痕迹

判别浸水的安全风险程度

进行风险解除或者风干去

除水分

7
电池温度、电压等关键参数

是否超出厂家规定的安全

限制条件

隔离放置，待危险解除后进

行包装运输或者开包检查、

解除风险

检测结果 动力蓄电池分类： □A 类 □B 类 □C 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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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回收服务网点作业规程

废旧动力蓄电池信息登记

废旧动力蓄电池安全判定及分类

状态完好的电池

A类

存在缺陷的电池

B类
危险型电池

C类

清洁等处理 绝缘、防漏、阻燃、隔热等特殊处理

废旧动力蓄电池入库

入库信息报送至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梯次利用企业

管理人员定期查看电池状态

废旧动力蓄电池出库

规范移交至综合利用企业

出库信息报送至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梯次利用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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